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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业务操作规程》的通知

为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规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根据《中

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06]37 号文印发）等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和

财政部制定了《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操作规程》。现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操作规程

中国人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件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操作规程

第一条 为规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

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

第三条 财政部负责国库现金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制定操作规划，经与中国人民

银行协商后签发操作指令；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具体操作。

第四条 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以季度、月度例会为主要内容的协调机制，

用于商定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季度操作规划和月度操作计划。例会

成员单位由财政部国库司、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和国库局组成，例会由财政部国

库司负责牵头。

第五条 季度例会每季度召开一次，负责商定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季度操作规划，

例会成员单位派司局级干部参加。季度操作规划的内容包括季度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

业银行定期存款操作规模、操作方式和操作进度等事宜。

月度例会每月召开一次，由例会成员单位指定联络员参加，负责商定月度操作计

划，具体落实季度例会议定事项。月度操作计划的内容包括月度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

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时间、招标方式及招标数额等具体事宜。

第六条 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重大调整，例会成员单位召开临时会议，研究调

整下一阶段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工作事宜。

第七条 财政部国库司根据每次例会或临时会议内容起草会议纪要，经中国人民

银行货币政策司和国库局确认后，将会议纪要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和国库局留

存备忘。

第八条 财政部国库司根据商定的月度计划和中央金库库款变动情况，经与中国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国库局协商后，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日

前五个工作日签发操作指令；根据操作指令，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室以“中央

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室”名义，于招标日前三个工作日对社会发布招标通知（见附 1）。

第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室负责于招标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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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招标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例会成员单位指定联

络员现场观察招投标过程。

如遇技术故障，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存款银行无法通过招投标系统顺利投标，可根

据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主协议的约定填制“应急投标书”，在规定的

时间内进行应急投标。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室于招标截止时间进行中标处理，打印中央

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文件，有关文件经例会成员单位指定联络员现

场签字确认后生效。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室根据例会成员单位指定联络员现场签

字确认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文件，以“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

作室”名义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对社会发布招投标结果（见附2），同时通过指令形

式将中标结果传送至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

第十二条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债公司）根据中标结果

在招标结束后一个小时内，按照规定的国债质押比例办理国债质押手续。如中标存款

银行可质押国债不足，国债公司负责通知该存款银行在规定时间内补足可质押国债；

如中标存款银行在约定结算时间内可质押国债仍不足，国债公司按实际可质押数量办

理质押手续，存放该银行的存款金额按规定的国债质押比例与实际质押国债数量计算

确定。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通过与国债公司的联网系统及时监测中标存款

银行国债质押情况，并在招标结束后及时将国债质押结果通知财政部国库司，同时登

记表外科目。

第十四条 财政部国库司根据中标清单和国债质押结果，于招标当日下午向中国

人民银行国库局开具划款凭证，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对划款凭证审核无误后于当日向

中标存款银行划拨资金。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初期，存款资金划转采用纯券过户方式，存

款到期还款采用见款付券方式，今后逐步过渡到券款对付方式。

第十五条 资金划拨完成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在中央金库库

存表中反映，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根据资金实拨情况，制作《存款证明》一式二

份，加盖印章后交财政部国库司，并向财政部国库司提供“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

行定期存款资金划出明细表”（见附 3）及电子信息。存款到期、本息款项收讫后，

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书面通知财政部国库司《存款证明》失效。

第十六条 中标存款银行应设立“国库定期存款”一级会计科目，用于核算吸纳

和归还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该科目属于负债类，吸纳中央国库现金

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时贷记该科目，归还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时借

记该科目。

第十七条 中标存款银行增设“国库定期存款”科目后，应将本行会计科目变动

情况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由中国人民银行将其纳入一般存款范围缴纳存款准备金。

第十八条 定期存款到期时，如采用见款付券方式的，中标存款银行应于到期日

下午 4：00 前将本金和利息分别通过支付系统划至中央总金库，不得并笔，并分别在

支付报文附言栏注明“归还××年第××期国库定期存款本金”、“支付××年第××

期国库定期存款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收到存款本息款项后办理资金入账手续，

并在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第二联加盖转讫章后交财政部国库司，并向财政部国库司提供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本息划回明细表”（见附 4）及电子信息，同

时通知国债公司于当天对质押国债进行解押，并于国债公司办理解押后登记表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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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采用券款对付方式的，支付系统在清算日自动完成资金清算和国债结算，中国

人民银行国库局收到存款本息后办理资金入账手续，向财政部国库司提供的单据和资

料与见款付券方式一致。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管理并制作国库现金管理台账，并按月制作“中

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月报表”（见附 5）、“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

定期存款及其利息收入到期情况月报表”（见附 6）及电子信息交财政部国库司，进

行对账。

第二十条 本操作规程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1、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期）招投标通知

2、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期）招投标结果

3、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资金划出明细表

4、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本息划回明细表

5、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月报表

6、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及其利息收入到期情况月报表

附 1：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

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期)招投标通知

为提高中央国库现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 年 月 日上午 点至 点，通过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

定期存款业务招投标系统，进行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期)招

投标。本期存款期限 天，计划存款量 亿元，存款起息日为 年 月 日，到期日

为 年 月 日，面向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招标团招标进

行。招投标有关事宜按照《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操作规程》和《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主协议》相关规定执行。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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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

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期）招投标结果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 年 月 日进行了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

存款（ 期）招投标。招投标具体情况如下：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室

年 月 日

附 3：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

商业银行定期存款资金划出明细表

（XX 年 XX 期）

年 月 日

存款起止日期： 存款期限： 利率： 金额单位：元

公章： 复核： 制表：

名称 招标总量

（亿元）

中标总量

（亿元）

起息日 到期日 中标利率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

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期）

商业银行 金额 备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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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本息划回明细表

（XX 年 XX 期）

年 月 日

存款起止日期： 存款期限： 利率： 金额单位：元

公章： 复核： 制表：

附 5：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月报表

（XX 年 XX 月）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元

公章： 复核： 制表：

商业银行 应收本金 实收本金 应收利息 应收罚息 实收利息

合计

商业银行 小计 存款 1 存款 2 …… 存款 n

商业银行 1

商业银行 2

……

……

商业银行 n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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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及其利息收入到期情况月报表

年 月

金额单位：元

公章： 复核： 制表：

商业银行 本月合计 本年累计

应收本金 实收本金 应收利息 应收罚息 实收利息 应收本金 实收本金 应收利息 应收罚息 实收利息

合计


